
新北市英語講師班第十三期培訓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1120372151號函 

壹、 緣起 

為提升本市學生未來競爭力，本市自99學年度起實施英語活化課程，並於

102學年度起全面實施英語增加一節課教育實驗方案，藉以拓展本市學生英語學

習國際觀，同時強化英語學習的品質。然為落實本市英語教育目標及因應12年

國教課綱施行在即，強化本市英語教師的教學效能，即為刻不容緩的課題。 

為建立本市英語教師專業成長機制，本市自99學年度起研發一系列英語教

師基礎、初階、進階、高階、國際短期教育訓練等五階段拾級而上的系統性研

習，輔以週三下午主題式進修研習培訓課程，以永續推動本市英語教師專業成

長活動。因此，妥適培育授課講師以因應龐大的研習場次需求，為首要解決的

問題，本計畫期透過社群運作的方式，協助具有教學熱忱之教師發展出本市英

語教師進修課程之內涵；同時，以學習型組織的概念，透過試講、觀摩與分享

的歷程，逐步產出教師進修研習的講綱，並擔任本市英語研習之講師。 

 

貳、 實施目的 

一、 培育本市辦理英語教師研習所需之講師。 

二、 建構本市英語教師專業成長暨認證制度。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 

 

肆、 參加對象與報名方式 

一、 報名資格： 

本計畫預計培訓本市112年度英語教師初階、進階、命題增能工作坊及

差異化教學工作坊之種子講師，採回流機制、邀請機制及推薦機制。 

（一）回流機制：通過本市第八~十二期講師班培訓並領有證書者須參加

回訓，並協助帶領新手講師，毋須另外報名，回訓名單如附件三。 

（二）邀請機制：本市培訓之第一~七期英語講師班成員，領有講師證書

且學員回饋達4.0以上者，邀請參加第十三期講師培訓增能。 

（三）推薦機制：本市公立國小正式合格英語教師，於本市擔任英語教

學年資至少滿5年以上，擁有教學及分享熱忱，具帶領社群或公開

演說之經驗，並參加過本市辦理之初階/進階研習、命題增能工作

坊或差異化教學策略工作坊，且能出具其中一場研習證明者，可

經由學校、本市111學年度輔導團員、或第八~十二期講師推薦報

名。 



二、 報名方式： 

（一）符合上述第一項回流機制資格者，毋須另外報名，但須於每階段

培訓時妥善安排職級務或課務交接事宜。 

（二）符合上述第二、三項邀請或推薦機制資格者，請填具報名表（附

件一），檢具講師證書或研習結業證書等影本證明文件，於112年3

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寄送報名表 WORD 檔及核章後之

PDF 檔 至 本 市 英 語 教 學 資 源 中 心 之 電 子 信 箱 ：

englishcentertpc@gmail.com。本案聯絡人：葉馨文行政助理，聯

絡電話：2980-0495轉分機182。若無研習結業證書，可列印校務

行政系統的研習資訊，並請教學組或課研組核章，以資證明。 

（三）本案預計擇優錄取講師40名。 

（四）錄取名單於112年3月20日（星期一）前公告於本市英語教學資源

中心(http://englishcenter.ntpc.edu.tw/)網頁，並由本局函知錄取人員。 

 

伍、 權利及義務： 

一、 本培訓包含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增能研習，第二階段社群研討，第三

階段實際授課，以及第四階段回饋授證。 

二、 須全程參與四階段培訓，且於112年度至少擔任一場本市英語初階、進

階、命題增能或差異化研習講師，其學員回饋評量的平均分數在4.0以

上者，始取得由本局核發之第十三期講師證書。 

三、 凡取得講師資格者，須於3年內配合本局安排參加培訓並擔任本市英

語教師研習之講師，否則取消講師資格，並收回講師證書。 

四、 取得講師證書者，得加分錄取參加本市所辦理之國際短期教育訓練。 

 

陸、 實施方式與研習內容 

一、 第一階段增能研習 

（一） 實施方式：採集中研習方式辦理，以理念宣導、共識凝聚、社群

建立為主。 

（二） 研討日期：112年3月24日（星期五）及3月25日（星期六）。 

（三） 研習地點：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龍鳳樓2樓會議室(新北市

三重區重陽路三段3號) 

（四） 研習課表：詳附件二。 

（五） 研習時數及假別：本局同意社群研討時間核予參與人員公假登記、

課務派代，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12小時。 

二、 第二階段社群研討 

（一） 實施方式：以社群方式分組進行對話與討論，據以建構本市英語

教師初階、進階、命題增能、差異化研習課程之內涵，進行講綱

內容深究，共同實作發展並整合講綱。 

各課程之分組及內容如下： 



1. 初階及進階研習種子講師(共計10社群)，研討主題有10個：

「字母與字母拼讀法教學」、「聽說教學與評量」、「英閱繪教

學」、「歌謠韻文教學」、「讀者劇場教學」、「字彙與拼字教學」、

「多媒體與教具之應用」、「句型的意義與運用」、「閱讀教學與

評量」、「寫作教學與評量」。 

2. 命題增能工作坊種子講師(共計1社群)：分組進行討論，據以

建構本市英語教師評量命題知能之內涵，深究公開演說之技巧， 

共同實作發展並產出講綱。 

3. 差異化工作坊種子講師(共計1社群)：分組進行探討，針對不

同主題研擬差異化教學相關策略。 

（二） 社群研討時間及地點：112年4月10日至6月30日，每社群2次，為

講綱研發整合。研討時間及地點由各社群主持人排定後，進行講

綱內容深究以及授課技巧練習與觀摩，各組研討時間排定後將另

行發文。 

三、 第三階段實際授課 

（一） 實施方式：由各社群主持人協調授課場次，實際進行講課，擔任

「初階/進階」、「命題增能工作坊」、「差異化教學工作坊」之研習

講師。 

（二） 辦理時間：112年7月~12月。  

（三） 辦理地點：依本局所指定之承辦學校。 

（四） 本局同意參與本案人員擔任講師之場次公假登記、課務派代，場

次及日期另函通知。 

四、 第四階段回饋授證 

（一） 實施方式：依據學員問卷結果，提供授課講師質性與量化之回饋，

並辦理參訪研習，提供講師間互相交流、授課經驗分享及增能之

機會。 

（二） 研習課表暫定如附件二，詳細研習時間及地點另函通知。 

 

柒、 預期成效 

一、 提升本市英語教師專業素養，確保本市英語教學品質。 

二、 建構本市英語教師研習課程講綱，扎根英語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三、 成立本市英語講師專業社群，永續推動英語教學專業對話機制。 

 

捌、 獎勵  
一、 本案工作人員順利完成活動且績效良好，承辦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

附表敘獎項目第2項第2款「辦理各項研習會績效優良者」之規定辦理，

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人員1人嘉獎2次。 

二、 社群主持人：全程實際參與社群主持且績效良好之人員依據「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

則」附表第2項第2款規定嘉獎1次。 

玖、 經費來源： 

待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核定後支應。 

 

壹拾、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報名表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於本市英語正式任教年資 

    

出生日期 學歷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飲食 任教年級 本學期所使用之教材版本 

☐葷 ☐素   

曾參與過本市之研習? (參與過請打勾) 

□ 英語教師初階研習  □ 英語教師進階研習  □ 英語教師高階研習   

□ 英語教師命題增能工作坊  □ 英語教師差異化教學工作坊 

我有興趣的講題：（選擇前3志願，並以1、2、3依序標出） 

 
□ 字彙與拼字教學 

□ 字母與字母拼讀法教學  

□ 聽說教學與評量               

□ 英閱繪教學                                    

□ 歌謠韻文教學                                 

□ 讀者劇場教學                                 

 
□ 多媒體與教具之應用 

□ 句型的意義與運用 

□ 閱讀教學與評量 

□ 寫作教學與評量 

 

□ 英語教師命題增能工作坊 

□ 英語教師差異化教學工作坊 

□  

報名資格: (請勾選) 
 

 1. 本市培訓之第1～7期英語講師班成員，領有講師證書且學員回饋達4.0以上者依 

序擇優錄取。(本人領有第________期英語講師聘書) 
 

 2. 本市公立國小正式合格英語教師，於本市擔任英語教學年資至少滿5年以上，擁有 

教學及分享熱忱，具帶領社群或公開演說之經驗，並參加過本市辦理之初階及進

階、差異化教學工作坊或命題種子教師工作坊研習，能出具證明且擁有教學及分享

熱忱者，可經由學校、輔導團員或第8~12期講師推薦。 
 
推薦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資訊無造假或不實，且本人已詳閱講師培訓班學員之權利及義務。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同意上述教師若經錄取，得以公假派代之方式出席各階段培訓並擔任本市所辦理研習之講

師，惟應與代課教師或代理人員妥善安排課務/職務/級務之交接。 
 

教務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章)                                                                         (核章) 



附件二：  

 

第一階段增能研習課表  

 

112年3月24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09：30～10：00 報到 / 領取資料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0：00～11：00 講師班規劃之理念 
李美江主任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1：00～12：00 課程規劃/社群相見歡 

12：00～13：00 午餐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3：00～16：00 資訊融入英語教學 
林加振教師 

中港國小 

 

112年3月25日（星期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09：30～10：00 簽到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0：00～12：00 

營造深度學習的環境 

(How to Create Deeper Learning  

Environment?) 

Mr. Dwight Kilborn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2：00～13：00 午餐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3：00～16：00 Numbers神助攻：學習單大升級 
丁思與教師 

文德國小 



第四階段回饋授證（暫定） 

 
時間：112年12月中旬；地點：規劃中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 講座 

09：00～09：30 報到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09：30～12：30 特色學校參訪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2：30～13：30 午餐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3：30～14：20 講師授課問卷回饋與分析 
李美江主任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4：20～14：50 頒發講師證書 
林奕成 科長 

（新北市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14：50～15：00 茶敘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15：00～16：00 授課經驗交流與傳承 各社群主持人 

16：00～ 賦歸 



附件三：講師回訓名單 

(一)第8-12期初、進階研習種子講師回訓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1 李美江 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2 林鈺文 永和國小 教師 

3 陳姵穎 鷺江國小 教師 

4 劉芳如 中信國小 教師 

5 黃令昀 中信國小 教師 

6 劉湘菱 光華國小 教師 

7 王姳媁 新市國小 主任 

8 楊京儒 新市國小 教師 

9 許家菁 新市國小 教師 

10 林佳慧 濂洞國小 主任 

11 陳怡君 鶯歌國小 教師 

12 鍾馨慧 復興國小 教師 

13 吳佳倩 北港國小 教師 

14 鍾佳慧 德音國小 教師 

15 許雅粧 安坑國小 教師 

16 林庭芳 自強國小 教師 

17 陳吉美 柑園國小 教師 

18 洪櫻娟 土城國小 教師 

19 林安庭 安坑國小 教師 

20 黃詩茵 修德國小 教師 

21 劉儒蓁 新店國小 教師 

22 林妙英 頂溪國小 教師 

23 鍾昌益 樂利國小 教師 

24 甯麗娟 永和國小 教師 

25 吳昭瑩 板橋國小 教師 

26 曾如君 丹鳳國小 教師 

27 楊明鑫 龍埔國小 教師 

28 陳慈君 光華國小 教師 

29 莊雅琇 樂利國小 教師 

30 翁惠婷 彭福國小 教師 

31 林郁宸 吉慶國小 教師 

32 陳依萱 榮富國小 教師 

 

 



(二)第8-12期命題增能工作坊講師回訓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1 林妙英 頂溪國小 教師 

2 林鈺文 永和國小 教師 

3 陳慈君 光華國小 教師 

4 陳吉美 柑園國小 教師 

5 林安庭 安坑國小 教師 

 

(三)第8-12期差異化教學工作坊講師回訓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職稱 

1 林妙英 頂溪國小 教師 

2 楊明鑫 龍埔國小 教師 

3 顏正文 新泰國小 教師 

4 鍾佳慧 德音國小 教師 

5 陳怡君 鶯歌國小 教師 

6 林庭芳 自強國小 教師 

 

 


